
南 昌 市 教 育 局

关于印发《南昌市中等职业学校规范学生实习

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相关县（区）教体局、各中职学校：

现将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南昌市中等职业学校规

范学生实习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附件：《关于印发<南昌市中等职业学校规范学生实习管

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南昌市教育局

2022 年 8 月 21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30 日印发



南昌市中等职业学校规范学生实习管理

工作方案

为切实规范和加强全市中职学校学生实习管理，推动南

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根据《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通知》，和《省教育厅贯彻落

实<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实施方案》的文件精神，结

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及全国、全省职业

教育大会精神，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遵循学生成长规

矩和职业能力形成规律，科学组织、依法实施，提升校企协

同育人效果，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不

断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二、工作目标

校企协同育人的机制持续完善，产教融合逐步加深，实

习质量不断优化，在实习过程中各种不规范、不合理的现象

明显减少，广大中职学生的实习满意度水平较高，职业学校

的人才培养质量得到增强，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

三、主要任务

（一）强化管理职责

https://www.baidu.com/link?url=1SoBbJ7okNiMqIBw0l0Y4SWTP-qA5PH98LWe_SHc1eA3u6luYO6SCdGRzkIbmOIpAMd3pQo5_xaiJYiTDPpsTp7cYN5C-t1PoU2c1RIGmrC&wd=&eqid=96ff56a700006bba0000000663020df7


1.主管部门。市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统筹指导全市中职学

校学生实习工作，县（区）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统筹指导本县

（区）属中职学校学生实习工作。中职学校的业务和行政主

管部门共同负责职业学校实习的监督管理，中职学校应将学

生岗位实习情况按照要求分别上报业务和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

2.学校职责。中职学校负责安排和实施本校学生实习工

作，对学生实习管理履行主体责任。中职学校应根据专业教

学目标和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当地产业和企事业单位实际情

况，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安排学生实习。要不断创新实习方

式方法，统筹建好、用好校内外实践教学资源，持续加强规

范管理、长效治理。

3.责任督学。责任督学把中职学校学生实习工作纳入日

常督导，对督导中发现的问题，直接向学校下达整改通知单，

要求学校限期整改，并抄告学校主管部门。针对问题清单坚

持“回头看”，督促中职学校纠正到位。督导结果作为中职

学校评优评先和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

（二）完善工作机制

1.健全学校岗位责任制。中职学校学生实习工作实行

“一把手”负责制。校长要亲自研究、决策学校实习管理工

作，把规范实习过程管理、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

作为学校的重点工作。学校要建立健全实习指导和管理工作



机构，建立校长总负责、分管副校长具体负责、实习管理部

门具体落实的组织机构，明确岗位职责，严格执行上级部门

关于实习管理的方针政策，制定完善学生实习管理各项规章

制度和运行机制，保证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2.执行实习备案制度。中职学校应按照要求，在实施学

生实习前，把本学期拟安排组织学生实习情况和学生名单向

上级主管部门备案。行业办学校须分别报教育主管部门和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县（区）属学校须先向县（区）教育主管

部门备案，再由县（区）教育主管部门报市教育局备案。学

校要对实习备案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不得错漏、隐

瞒、造假。未完成备案的职业学校，不得实施实习安排。

3.严肃立卷归档制度。中职学校要建立学生实习情况材

料档案室，并指派专人负责本校学生实习材料的立卷归档工

作。实习材料包括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完整的内容应当包

括三方协议、实习方案、学生实习报告、实习考核结果、学

生实习日志、学生实习检查记录、学生实习总结、有关佐证

材料（照片、音视频等）共 8 部分内容。主管部门将定期组

织专项检查。

（三）规范工作流程

1.实地考察实习单位。中职学校在确定新增实习单位前，

必须实地考察评估，确保实习单位符合《规定》的相关条件

并形成书面报告。本学期实习单位名单必须经过校级党组织



会议研究确定后，于实习前通过校园网对外公开。实习岗位

应和学校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学校不得跨专业大类安排实

习。

2.做好前期工作准备。中职学校在实习开始前，要会同

实习单位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制定实习方案，明确实习的

目标、任务、标准、要求、保障措施等内容。学校要会同实

习单位提前安排好实习指导教师全程指导和管理学生实习，

及时掌握和报告学生实习情况。中职学校和实习单位应当为

实习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费用按相关规定列支，不得向

学生另行收取或从学生实习报酬中抵扣。中职学校组织学生

到省内其他地市实习，应当安排学生统一住宿。原则上中职

学校不组织跨省实习。

3.做好学生家长沟通。中职学校安排岗位实习，必须取

得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家长）签字的《知情同意书》。如

不同意学校安排的，可按《规定》程序自行选择符合条件的

岗位实习单位。在组织学生参加岗位实习前，中职学校、实

习单位、学生三方必须以八部门联合印发《规定》附件中的

《实习协议示范文本》为基础签订《实习三方协议》。学校

未按规定签订实习协议的，不得安排学生实习。

4.组织实施学生实习。中职学校安排学生岗位实习的时

间原则上不超过 6 个月。学校要会同实习单位，在实习过程

中，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安全生产、道德法纪、心理健康



等方面的教育，加强学生住宿、请销假等日常管理。对违反

实习纪律、规章制度、协议内容的实习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情节严重的，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5.做好实习考核评价。中职学校要会同实习单位，制定

具体的实习考核方式和标准，共同对学生实习实施考核。考

核不得简单套用实习单位考勤制度或员工标准。学生实习考

核要纳入学业评价，考核成绩作为毕业的重要依据。

（四）提高管理水平

1.组织开展学习培训。中职学校每学期开学初，应组织

学校全体教师，重点针对校级领导、实习管理部门、部系负

责人、实习指导教师，以八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

管理规定》和国家、省市文件精神为内容，开展不少于一次

的集中培训。提高学校教职工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提升

中职学校学生实习治理水平。

2.开展全面自查整改。中职学校每学期应认真对照八部

门《规定》和省教育厅《方案》要求，聚焦“实习内容不对

口、强制实习、中介机构参与实习、学生超时长实习、实习

拖欠或克扣报酬”等重点问题，对本学期学生实习工作开展

1 次全面自查，对照《南昌市中职学校学生实习自查表》查

找存在问题，形成问题清单，并研究制定问题整改方案，尽

快整改销号。

3.接受社会监督。中职学校要通过已在南昌市教育局网



站上公布的实习咨询电话、校园官网等途径，畅通实习政策

咨询与学生、家长情况反映渠道，及时处理相关情况并建立

专门台账，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规范学校的实习管理

工作。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将建立实习违规情况通报制

度，对违规实习情况定期通报。

四、工作要求

（一）端正思想认识。 各县区、各学校要准确把握学

生实习的本质，坚守实习育人的初心，切实把实习作为必不

可少的实践性教育教学环节，作为推进实践育人、实现高质

量就业的重要手段，严守职业道德，坚持正确的利益观，坚

决抵制组织 “以营利为目的”的实习、以及违反实习管理

规定的实习，营造风清气正的职业教育发展生态和良好的育

人环境。

（二）强化规矩意识。各县区、各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

《规定》中提出的 27 个“不得”，严格执行上级部门关于

实习管理的刚性约束，坚决杜绝麻痹懈怠思想和侥幸心理,

守住“底线”、不碰“红线”。对于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

主管部门将会同相关单位严肃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三）保障学生权益。各县区、各学校在组织学生实习

工作中，要始终坚持把学生的健康成长放在首位。学校要会

同实习单位加强过程监管，切实关注和维护好实习学生的休



息权、职业安全权、报酬权、社会保障权等劳动权利不受侵

害，及时掌握和解决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需求，

指导他们通过实习提升专业技能水平，实现更好的成长。


